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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許偉恩
聯絡電話：08-7655852#303
電子信箱：a001652@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至正國民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8月14日
發文字號：屏府文藝字第113008811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屏東縣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展計畫、藝術存摺海報定稿、藝術存摺校園團體申請

表 (376530000A113008811100-1.pdf、376530000A113008811100-2.png、
376530000A113008811100-3.ods)

主旨：本府辦理「屏東縣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展計畫」，惠請貴校

鼓勵老師及學生申辦藝術存摺，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本府為鼓勵本縣師生參與藝文活動、培養師生養成欣賞藝

術之習慣，創辦「藝術存摺」，透過紀錄參與活動、集章

換取獎勵及其他配套措施，促進表演藝術之美育養成。

二、藝術存摺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115年8月31日，採線上申

請，計畫詳情及申請方式請詳見附件。

三、敘獎期限：每學年分2次收件，上學期於每年2月15日截

止；下學期於每年8月15日截止，逾期不受理收件，完成收

件後統一辦理且不重複敘獎。

四、檢附本活動計劃書、宣傳海報及團體報名表各一份。

正本：各國小、各國高中
副本：本府文化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屏東縣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展計畫 

 

 

一、計畫緣起 
 

為鼓勵本縣師生參與藝文活動、培養師生養成欣賞藝術的習慣，透過集章獎勵及其他配

套措施，促進表演藝術之美育養成。 

二、計畫目標 

（一）文化與教育結合，增加師生欣賞、表現、審美及創作的體驗。 

（二）藉由參與優質演出節目，促進學生認識表演藝術之美。 

（三）落實生活美學素養，養成未來藝術活動之消費人口。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二）承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文化處。 

（三）協辦單位：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屏東縣各級公私立高中、國中、小學。 

四、實施對象：屏東縣各公私立高中、國中、國小師生

五、計畫期程：自即日起至 115年 8 月 31 日 

六、實施內容： 

(一)藝術存摺集章獎勵

1.申請方式： 

（1） 申請日期：自公告日期起至發送完畢為止。 

（2） 申請方式： 

採線上或紙本申請，新申辦免費，惟遺失補辦需支付工本費新台幣 100 元整。 

⚫ 紙本個人申請/團體申請表: 

填寫完畢後請寄到屏東演藝廳(屏東市民生路4-17號)或將申請

表email至a001652@oa.pthg.gov.tw，如使用團體申請，存摺 

收件地址需為限學校，如果存摺要分開寄送請使用個人申請表。 

⚫ 線上個人/家人申請: 1張表單最多同時4位申請人，1位為主要申請人，其餘

為同住之家人，如果未同住，請分開填寫。 

              線上申請連結: https://onestop.pthg.gov.tw/ 搜尋 藝術存摺 
   

（3） 本存摺僅供本人使用，請妥善保管。集點優惠權利僅限單本使用，無法合併處理。 

（4） 請於存摺持有人於封面、內頁處簽名，並需蓋上本府文化處圓戳章，本存摺始得有效。 

mailto:表email至a001652@oa.pthg.gov.tw
https://onestop.pthg.gov.tw/


2. 集章方式： 

 

（1） 本計畫之獎勵及敘獎節目，以文化處主辦或合辦活動之演出場次為限，詳見屏東

縣政府官網公告之每月藝文活動表。觀賞節目後，可於服務台集得1點戳章。 

（2） 請於到場觀賞節目前，將觀賞節目之資訊填寫於存摺內頁，於節目演出後當日完

成蓋章程序。若演出當日資料未齊全且未完成蓋章，逾時不予補蓋。 

（3） 集章時請本人出示集章存摺及附照片之身份證件供服務人員核對，恕不接受非本 

人代為協助申請集點。 

（4） 本縣學生可憑藝術存摺之集章戳作為各校學生參與藝文活動之認定方式。

3.獎勵與優惠方式： 

（1） 學生獎勵：每集滿 5 點戳章，可兌換精美文創品 1 份；或每集滿20點戳章，可兌

換本府主辦場次指定節目票券1張。 

（2） 教師敘獎： 

A. 本縣教師集滿 5 點戳章（其中至少 3 場為售票節目）之戳章，本府核予嘉獎 

1次，每學期申請1次為限。 

B. 本縣教師集滿 10 點戳章（其中至少 6 場為售票節目）之戳章，本府核予嘉獎 

2次，每學期申請1次為限。 

（二）學習單獎勵 

針對屏東演藝廳、屏東藝術館辦理活動，本府提供參加心得學習單，可於本府文化處

官網下載。 

1. 若教師鼓勵學生參與活動後填寫學習單，協助提送達15張以上，本府核予嘉獎1次，每

學期申請1次為限。 

2. 學生提送之學習單，經本府檢視內容後，可獲文創品獎勵，每人每學期申請2次為限。 

 
 

（三）藝文節目校園團體購票統整 

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每月定期發送公文，內容為屏東演藝廳、屏東藝術館之藝文活動校

園優惠節目單，提供優惠票價鼓勵學校師生觀賞優質表演藝術節目，若學校教師協助處理資

訊發布、統整、票務等相關手續，團購訂單單場達10張訂票以上、且1學期累積滿3場次(需

為不同節目)以上者，本府核予嘉獎1次，1學期申請1次為限。 

 

（四）敘獎期限：每學年分2次收件，上學期於每年2月15日截止；下學期於每年8月15 

日截止，逾期不受理收件，完成收件後統一辦理且不重複敘獎。 








